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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査 

秘书长的报告 

1. 本报告是按照1991年12月9日大会第46/48号决议而提出的。大会在该决议 

中请秘书长研究为各国维持和平培训员设立一个由秘书处管理的年度维持和平研究 

金方案的可行性及其开支问题，并就这个问题提出报告。 

2.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应记得下述各项一般性考虑因素： 

(a) 为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规定的任务越来越复杂，它将需要军事专业知识的 

任务与其他任务相结合，例如对民警和人权的监测，监督或举办选举，以及核査各项 

有关公共政策其他部门的协议的执行情况等。针对范围如此广泛的任务开展培训工 

作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涵盖联合国目前执行的维持和平各个方面的研究金方案规 

模将很大，开支高昂且难以管理。因此本报告把重点放在军事人员培调员研究金，因 

为军事人员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而布署的人员中占的人数最多。 

(b) 联合囯处理维持和平问题的方法一向是从经验出发的，强调灵活性。虽然 

多年来已发展出一套经过考验的原则、作法和程序，但是却无法变成一套严谨的规 

章条例。如果试图这么做，就会无法顾及在外地可能遭遇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因此， 

实际经验仍然是负责培i川执行维持和平职责的军事（或文职）人员的培i力I员不可或缺 

的资格要求。在这方面，大约有来自61个会员国的40 000名部队和军事观察员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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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地为联合国服务，这个数目很快就会接近 5 0 0 0 0。有更多的人曾替联合国完成 

维持和平的差事。这些人是各国政府在培训新部队和军事观察员方面可以利用的大 

量有经验的人材库。 

3. 从这些考虑因素来看，维持和平培训员方案应使这些培训员首先学会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基础知识，其次让他们在外地亲身体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法。 

4. 因此研究金方案似可包括以下的组成部分： 

(a) 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教学大纲，研究员个人在本国先行备课； 

(b) 根据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在1992年举办的研讨会，在纽约举行一次 

为期两星期的研讨会； 

( C )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实习一个月； 

( d )提交一份书面报告，让研究员有机会作更深入的反思，并向联合国显示本方 

案的执行效果。 

5. 按照大会第46/48号决议，本方案是为已经或将要参加维持和平人员各国培 

训方案的人士而设的。由各国政府提名候选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提名 2个候选人 

作为一个小组，则会提高本方案的效益。这两名候选人一般均应为军官，但是如果文 

职人员在有关国家的培训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则其中之一得为文职官员。由秘书 

长从中选择研究员，优先考虑那些几乎或完全没有维持和平经验的国家所提名的候 

选人。每年大约有20个研究员，即由2人组成10个小组，参与本方案。 

6. 联合国负责支付研究员的旅费和每曰生活津贴，以及参加研讨会的费用。 

估计这些费用每名研究员为 1 5 000美元。由其本国政府负责支付保险费，如果研究 

员发生意外或遭受其它伤害，则应由本国政府承抠责任。在展开本方案以前必须打 

好稳固的财政基础。 


